
附件
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管
黑名单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增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的质量安全意识，预防、减少和遏制工程建设领域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促进我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健康快速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纲要》（2014-2020年）、《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安委办〔2015〕14号)、《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交安监发﹝2014﹞233号）等有关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我省境内的公路、水运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黑名单制度是指各级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根据公路水运工程从业单位及相关人员的不良行为记录，定期将较为严重的不良行为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的行政管理制度。
第四条  实施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黑名单制度，应当遵循依法监管、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按照监管权限负责审定、公布公路水运工程从业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的“黑名单”，并应指定内设机构或人员负责“黑名单”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建立公路水运工程从业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不良行为记录制度，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及时予以记录。
第七条  公路水运工程从业单位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查实有下列不良行为之一的，列入“黑名单”：
（一）建设单位
1.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2.未经批准擅自修改工程设计的；
3.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4.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二）施工单位
1.偷工减料，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或者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施工技术标准及合同规定施工，降低工程质量或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
2.不执行工艺要求，粗制滥造，降低工程质量或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
3.未经批准擅自修改工程设计的；
4.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在进入施工现场前未经查验或者查验不合格即投入使用，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施工现场配备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出现安全事故的；
5.对相关部门检查发现、投诉反映的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等问题不及时采取措施处理并整改到位的。
（三）监理单位
1.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或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
2.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材料、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3.未按规定向所监理的工程派驻监理机构及未履行监理责任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或者事故的；
4.因过错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
（四）设计单位
1.设计图纸存在严重差、错、漏，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
2.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设计，严重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
（五）试验检测单位
出具虚假试验检测数据、伪造检验报告或伪造检验结论，降低工程质量或造成质量安全事故的。
（六）其他行为
1.公路水运建设项目从业单位不履行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责任,造成质量或安全事故的；
2.不接受质监机构监督的；
3.经质监机构认定工程质量不合格的；
4.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条文、规范、规程及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被依法依规查处的行为。
第八条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黑名单制度由质量监督机构按以下程序实施：
（一）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执法人员通过群众举报、监督检查、行政处罚、事故调查等途径，确认从业单位及人员存在不良行为的，应按照《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不良行为记录》（附件1）要求，记录单位的名称、案由、违法违规行为等信息，归入信用档案。
对符合本制度第七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执法人员应当填写《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黑名单审批表》（附件2），经科室负责人审核后，报主管领导审批。
（二）主管领导审批后,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执法人员应在3日内制作并送达《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黑名单告知书》（附件3），并同时向本单位政务公开承办人员提交公开内容，由政务公开承办人员即时通过媒体对外公布。
（三）列入“黑名单”的单位或个人提出异议的，主管领导应组织人员听取其主张和理由。异议的主张和理由成立的，应立即将其从“黑名单”中撤销。
（四）“黑名单”公布期为一年。列入“黑名单”的从业单位或者相关责任人，在期限届满时，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组织检查，填写《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黑名单”撤销审核表》（附件4）。符合要求的，将其从“黑名单”中撤销，撤销的名单在原发布的媒体上予以公布。
第九条  对被列入“黑名单”的从业单位和人员，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列入“黑名单”期间，要求其每个季度向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报告一次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情况。
（二）将其被列入重点监管对象，直至达到整改要求。
（三）按照信用管理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提供“黑名单”信息。
第十条  建议省交通运输厅对列入“黑名单”的公路水运工程从业单位及个人当年信用评价不参加A或AA等级评选。
第十一条  各级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群众举报制度，公开举报投诉电话，畅通举报渠道，对投诉、举报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不良行为记录
2.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黑名单审批表
3.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黑名单告知书
4.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黑名单”撤销审核表
附件1
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不良行为记录
填写科室：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或个人名称
	 

	不良行为事实及处理结果：

	整改情况记录：

	是否列入“黑名单”的意见及理由：


记录：                                   审核：
附件2
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黑名单审批表
填报科室：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拟列入黑名单
单位或个人名称
	 

	认定事实描述：
 
 
 
 
  

填写人签名：         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领导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黑名单告知书
                                               吉质监告  号
（列入黑名单单位或个人名称）：
经调查,你（单位）存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本机关已将你（单位）上述信息列入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黑名单，在 
               公布，公布期为1年，特此告知。
本机关地址：长春市解放大路2518号   邮编：130021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印章）
                                年  月  日
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签收：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一份存档，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
附件4
吉林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管“黑名单”撤销审核表
填报科室：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拟撤销黑名单
单位或个人名称
	 

	撤销黑名单的理由描述：
 
 
 
 
 
 

认定人签名：            年     月    日

	科室负责人
审核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领导审批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